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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17 年《东北大学年鉴》编纂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部门: 

为做好 2017 年《东北大学年鉴》的编纂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年鉴指导思想及相关内容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 

《东北大学年鉴》是准确记录学校改革和发展进程的重要历史

资料。2017 年年鉴的编纂工作要紧紧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。撰写

年鉴内容时，要坚持年度性、独立性和完整性、准确性相统一的原

则。根据年鉴的性质和功能，在年鉴编写过程中要坚持准确、朴实、

简洁的文风,即直陈其事、不加议论、不加抒情、言简意赅。 

（二）相关内容要求 

请各部门按照年鉴目录的要求准备材料。各学院（部）报送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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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主要包括两部分。第一部分是“基本概况”，主要说明成立时间

及沿革，系、研究所（中心）设置；现有教职工人数和职称结构、

在校本科生及研究生规模、博士、硕士点、本科专业设置情况。第

二部分是“主要工作”，主要包括党建工作、学科建设、教学科研、

教师队伍建设、学生工作等方面的内容。语言叙述要实事求是，言

简意赅。日常工作不必赘述，字数限制在1500字之内。 

二、材料报送要求 

（一）各部门年鉴材料要经部门领导审核签字、部门盖章后报

送。请各部门于2018年 6月 15日（星期五）前将年鉴材料纸质版

交至校长办公室信息统计科（主楼1502 室），年鉴材料电子版请发

至info@mail.neu.edu.cn ）。联系人：刘洋，联系电话：87328。 

（二）材料要求使用word编辑，A4型纸，双面打印。正文小

四宋体，小标题小四黑体、大标题三号宋体。材料结构层次序数为：

一、（一）、1、（1），带括号的序号后不加标点。对本部门的称谓应

是部门全称或规范化简称，不应用“我部、我处、我院、我校”等

字样。材料封面上注明“××（部门）2017 年年鉴材料”字样，

并注明撰稿人、审核人、撰稿日期。 

（三）为使年鉴内容丰富、结构合理，各部门可针对年鉴目录

和相关内容提出修改意见、建议，与年鉴材料一并报送。 

 

附件：《东北大学年鉴》（2017年）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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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《东北大学年鉴》（2017） 

目  录 

一、东北大学概况（负责部门：校办） 

二、特载 

东北大学第八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 （负责部门：

工会） 

三、东北大学2017年工作要点（负责部门：党办） 

四、东北大学有关组织的组成 

1．中共东北大学第十四届委员会（负责部门：党办） 

2．东北大学校长、副校长、总会计师（负责部门：校办） 

    3．中共东北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（负责部门：纪委办） 

    4. 东北大学监察委员会（负责部门：纪委办） 

    5．东北大学有关方面负责人（负责部门：组织部） 

6．东北大学第七届学术委员会（负责部门：学科处） 

7. 东北大学第十届学位评定委员会（负责部门：研究生院） 

8. 东北大学工会第十四届委员会、教代会第七届执委会（负

责部门：工会） 

    9．共青团东北大学第二十一届委员会（负责部门：团委） 

    10．东北大学三十届研究生总会（负责部门：研究生院） 

    11．东北大学三十五届学生总会（负责部门：团委） 

12. 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协会第四届委员会（负责部门：科技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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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．民主党派（负责部门：党办） 

14．东北大学校友总会第四届理事会（负责部门：对外联络与

合作处） 

五、东北大学第三届校董会（负责部门：对外联络与合作处） 

六、东北大学机构及负责人（负责部门：组织部） 

1．校机关及负责人 

2．学院（部）、分校及负责人 

3．学校直属部门及负责人 

七、东北大学在各级人大、政协任职人员（负责部门：党办） 

八、委员会、领导小组（负责部门：各有关部门）   

九、学科与专业设置（负责部门：研究生院、学科处） 

1．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

2．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

3. 国家重点（培育）学科 

4. 一级学科辽宁省重点学科 

5. 二级学科辽宁省重点学科 

6. 辽宁省重点培育学科 

7．设立博士后流动站的一级学科 

8．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一级学科 

9. 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二级学科 

10．有权授予硕士学位的一级学科 

11. 有权授予硕士学位的二级学科 

（注：8、9、10、11 项分学科门类、一级学科、序号、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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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码、专业名称以表格形式列出） 

12. 专业学位授权 

13．东北大学总校本科专业设置 

（注：分学院（部）名称、专业名称以表格形式列出） 

14．秦皇岛分校本科专业设置 

（注：分系、专业名称以表格形式列出） 

附录：国家重点学科简介 

（要求有批准时间、发展概况、学科方向、研究方向、特色和

研究优势、学术梯队建设、科研成果、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内容，字

数不超过600字。） 

十、科研机构、实验中心（实验室）（负责部门：科技处、资

产与实验室管理处） 

1．科研机构 

2．本科教学实验中心（实验室） 

3. 国家、省级实验教学中心 

附录1：国家重点实验室简介 

附录2：国家工程实验室简介 

附录3：国家级工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简介  

（注：具体包括概况、科研成果及转化、科技队伍建设、人才

培养和国际交流等方面内容） 

十一、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（负责部门：各有关部门） 

1．学校领导班子建设 

2．纪检监察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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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组织工作 

4．宣传工作 

5．统战工作 

6．保密工作 

7．工会工作 

8．共青团工作 

9．学生会工作 

10．研究生会工作 

十二、行政工作（负责部门：各有关部门） 

1. 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工作 

2．人事工作 

3．财经管理工作 

4．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工作 

5．后勤工作 

6．基建工作 

7．审计工作 

8．安全保卫工作 

9．离退休管理工作 

10．对外联络合作及“三会办”工作 

十三、学院（部）、分校（负责部门：各有关部门） 

1. 文法学院 

2. 马克思主义学院 

3．外国语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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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艺术学院 

5．工商管理学院 

6．理学院 

7．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

8．冶金学院 

9.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

10．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

11．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

12.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

13．软件学院 

14．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

15．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 

16. 江河建筑学院 

17．国防教育学院 

18. 机器人科学与工程学院 

19. 体育部 

20．秦皇岛分校 

十四、人才培养工作 

1．本科生教育 

（1）本科生教学（负责部门：教务处） 

（注：拟以教学改革、教材建设、实验室建设、教务管理与服

务、“两课”教学、素质教育基地建设和本科生教学基地建设、优

秀教学成果奖等分栏目整理资料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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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教育教学成果奖（负责部门：教务处） 

（3）学生教育与管理（负责部门：学生处） 

（4）招生和迎新工作（负责部门：学生处） 

（5）学生指导服务工作（负责部门：学生服务指导中心） 

2．研究生教育（负责部门：研究生院） 

（注：拟以招生工作、培养工作、学位工作等分栏目整理资料） 

3．学生创新创业工作（负责部门：学生创新创业学院） 

4．继续教育工作（负责部门：继续教育学院） 

十五、科技工作（负责部门：科技处） 

1．科技项目与经费 

2．科技成果管理 

3．科研基地建设（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建设等） 

4．科技论文 

十六、科技产业（负责部门：产业集团） 

1．校办产业概况 

 2. 校办产业管理机构 

 3. 2017年校办企业基本情况 

十七、教学科研服务及相关机构（负责部门：各有关部门） 

1. 浑南校区管理委员会 

2．沈河校区管理委员会 

3．图书馆 

4．出版社 

5．档案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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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研究总院 

7．学报编辑部 

8．体育场馆管理中心 

9. 校医院 

10.东北振兴研究中心 

十八、国际（港澳台）交流与合作（负责部门：国际处） 

 1．国际与港澳台学术交流工作 

 2．留学生工作 

 十九、东北大学文件（负责部门：各有关部门） 

         1．校党委工作文件 

         2．组织工作文件 

         3．纪委工作文件 

         4．工会工作文件 

5．校工作文件 

         6．教学工作文件 

7．科技工作文件 

         8．学科建设工作文件 

         9．研究生工作文件 

         10．人事（教师）工作文件 

11．学生工作文件（军训、学生创新、学生指导服务工作文件） 

12．宣传工作文件 

二十、学术人物（负责部门：学科处、人事处、科技处） 

 1．中国科学院院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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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．中国工程院院士 

 3．国家“千人计划”入选者 

4．教育部“长江学者奖励计划”特聘教授 

5．教育部“长江学者奖励计划”特聘讲座教授 

6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

7．国家“百千万人才工程”百人层次 

8．国家“杰出青年科学基金”获得者 

9．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获得者 

10.教育部新世纪（跨世纪）优秀人才 

11.国家“高层次特殊人才支持计划”入选者 

12.国家“青年千人计划”入选者 

 (注：1、2 项要求包括简历、主要研究成果、主要著作、人

才培养及获得省级以上奖励情况。字数不超过 600 字，3-10 项列

出人员名单。） 

二十一、2017年学校聘任的兼职教授、名誉教授（负责部门：

人事处） 

二十二、2017 年在岗的博士生指导教师（负责部门：研究生

院） 

二十三、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及获博士、硕士学位人员 

 1．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（负责部门：人事处） 

        2．获博士学位人员名单（负责部门：研究生院） 

        3．获硕士学位人员名单（负责部门：研究生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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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四、教育统计（负责部门：校办） 

 1．全日制学生基本情况统计 

 2．成人高等教育学生情况 

 3．网络教育学生情况 

 4．教职工基本情况 

 5．离退休人员情况 

 6．全国高考分省市录取分数 

7．设立各类奖学金情况（负责部门：研究生院、学生处、对

外联络与合作处）（注：按奖学金名称、设奖人、设奖时间、基金

总额、奖励金额、获奖人数（分本科生、研究生、合计栏）等栏目

以表格形式列出。） 

 8．国际交流情况 

 9．图书馆藏书情况 

 10．档案馆馆藏情况 

 11．基建情况 

 12．固定资产变动情况 

 13．财务收支情况 

二十五、各种奖励（负责部门：各有关部门） 

 1．先进集体（教职工）（负责部门：组织部、工会、人事处） 

 2．先进个人（教职工）（负责部门：组织部、工会、人事处） 

3．先进集体（学生）（负责部门：团委、教务处、学生处） 

 4．先进个人（学生）（负责部门：学生处） 

5．2016—2017学年度获各类奖学金本科生名单（负责部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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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处） 

 6．2016—2017 学年度获各类奖学金研究生名单（负责部门：

研究生院） 

 7．2017 年大学生科技竞赛获奖（负责部门：学生创新创业

学院） 

8．东北大学田径最高纪录（负责部门：体育部） 

二十六、2017 年新闻媒体有关东北大学的重要新闻报道（负

责部门：宣传部） 

 1．2017年各大报纸关于东北大学的报道 

 2．2017年电视、广播关于东北大学的报道 

二十七、2017年东北大学大事记（负责部门：校办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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